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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中原发展汽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控股孙公司东原物流（武汉）有限公司与公司关联

方东风车城物流有限公司及其华中分公司、创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拟签订

《车辆合作三方协议》。 

协议约定东原物流（武汉）有限公司作为承租方及车辆使用人通过融资

租赁方式使用不低于 10 台且不超过 50 台的运输车辆开展经营，东风车城物

流有限公司及其华中分公司作为车辆名义登记人及运输业务发包方，创格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为车辆所有权人及出租方；东原物流承担车辆使用期间全部

税费、保险、运维等费用及安全生产责任，并授权东风车城在其逾期支付融

资租赁款时，可直接从应付东原物流的运费中扣款抵偿。本次交易系日常经

营所需，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最终以实际发生的租金及运费抵扣金额为

准。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6 年 1 月 4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孙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但与

会董事均与该议案不存在关联关系，无需回避表决。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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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东风车城物流有限公司 

住所：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寮东风车城内 

注册地址：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寮东风车城内 

注册资本：6,5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

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智能仓储装备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

售；汽车零配件批发；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金属链条及其他金

属制品制造；包装服务；纸制品制造；机动车修理和维护；物业管理；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

售；专用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法定代表人：张良浪 

控股股东：东风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对公司重要控股子公司具有重大影响的股东。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定价情况 

（一）定价依据 

本次公司预计的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

业交易行为，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按市场方式确

定，定价公允合理，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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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守公平公允的市场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以及独立性造成影响。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控股孙公司东原物流（武汉）有限公司与公司关联

方东风车城物流有限公司及其华中分公司、创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拟签订

《车辆合作三方协议》。 

协议约定东原物流（武汉）有限公司作为承租方及车辆使用人通过融资

租赁方式使用不低于 10 台且不超过 50 台的运输车辆开展经营，东风车城物

流有限公司及其华中分公司作为车辆名义登记人及运输业务发包方，创格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为车辆所有权人及出租方；东原物流承担车辆使用期间全部

税费、保险、运维等费用及安全生产责任，并授权东风车城在其逾期支付融

资租赁款时，可直接从应付东原物流的运费中扣款抵偿。本次交易系日常经

营所需，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最终以实际发生的租金及运费抵扣金额为

准。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持续正常开展，该关联交易是合理

的、必要的，不会对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不利影响。 

 

（二）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

产生不利影响。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关联方交易有助于促进公司的经营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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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1、《武汉中原发展汽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拟签署的《车辆合作三方协议》。 

 

 

 

 

 

武汉中原发展汽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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